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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址污染範圍與管制區之劃定及公告作業原則 
中華民國 100 年 2 月 23 日環署土字第 1000013799 號 

一、適用範圍 

本原則提供各級環保機關，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以下簡稱

土污法)」第十二條及「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施行細則(以下簡稱施行

細則)」第十條第四項規定公告控制、整治場址及列明污染範圍，並依土

污法第十六條規定劃定公告土壤、地下水污染管制區之參考依據。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視個案狀況不同，除本原則規定外，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得於達到保護民眾健康及避免污染擴大之前提下，視情況

依土污法、土污法施行細則相關規定及處理慣例採取適當之管制措施。 

二、場址污染範圍及管制區之劃定公告及修正作業流程 

茲依「環保機關依查證結果劃定公告及修正場址污染範圍及管制區作

業流程(如圖一)」分項說明執行重點如后： 

(一) 各級主管機關對於有土壤或地下水污染之虞之場址，應即進行查

證。當場址之土壤、地下水污染來源明確，其土壤或地下水污染物

濃度達管制標準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公告為土壤、地下水

污染控制場址；控制場址經初步評估後，有嚴重危害國民健康及生

活環境之虞時，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審核後，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為土壤、地下水污染整治場址(土污法第十二條)。 

(二) 各級主管機關公告場址名稱時，得以事業名稱、地址、地號、地標

或其他適當方式表示之(施行細則第十條第三項)。為利列明污染範圍

及劃定公告污染管制區，場址名稱應有明確之列管地號範圍，必要

時得以至少四端點 TWD97 座標所圍成範圍表示之。 

(三) 為加速公告列管行政作業程序，各級主管機關得即依(二)之地號或

TWD97 座標所圍成範圍，列明控制場址及整治場址之污染範圍，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即依該污染範圍，依土污法第十六條規定劃

定公告土壤、地下水污染管制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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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原則第二點(一)至(三)流程，實務上於公告場址時，得同時列明

污染範圍及劃定公告污染管制區。後續再依(四)至(五)流程，修正、公告

場址污染範圍及管制區。 

(四) 公告場址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

改善審查及監督作業要點」成立「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改善推動

小組」審查控制計畫、整治計畫及土壤、地下水調查及評估計畫，

如污染行為人及潛在污染責任人依土污法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辦理

控制場址調查工作及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辦理整治場址土壤、地下

水污染調查及評估工作所得污染範圍，與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所

公告、列明之污染範圍、污染管制區有不一致情形，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得視審查結論及再次進場查證確認結果，修正場址污染範

圍及污染管制區，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五) 控制、整治計畫執行期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場址改善審查及監督作業要點」定期審查及監督，必要時

得再次進場查證，如發現新污染事證，得視實際情況依土污法第十

六條規定修正場址污染範圍或管制區，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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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環保機關依查證結果劃定公告及修正場址污染範圍及管制區 

作業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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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類型污染場址之公告列管範圍評估作業流程 

(一) 地下水污染場址 

當場址內設置之地下水標準監測井採樣檢測結果達地下水污染

管制標準且污染來源明確，如評估地下水污染有擴散疑慮，原則得

公告全廠(場)區所有地號為場址。惟個案仍得視現場實際情況，以公

告廠(場)區部分地號方式管制(如圖二)。 

(二) 土壤污染場址 

1. 農地類型：依查證點位實際分布情形，以坵塊或地號為單位公告

場址(如圖二)： 

(1) 當單筆地號內存有多筆坵塊，以列管達管制標準之採樣點所在

坵塊為原則，並得採假分割、鑑界或其他適當方式以部分地號

公告。 

(2) 當單筆坵塊存有多筆地號，以列管達管制標準之採樣點所在坵

塊內所有地號為原則。 

2. 非法棄置場類型：原則依該達管制標準之土壤採樣點所在地號公

告為場址。必要時得研判可能掩埋範圍或視實際情況，以 TWD97

座標定位、鑑界或其他適當方式採部分地號方式公告場址(如圖

二)。 

3. 工廠類型：包含廢棄工廠及運作中工廠。原則依達管制標準之土

壤採樣點所在地號公告為場址，惟如個案場址單筆地號面積甚

大，仍得視採樣點分布及現場實際情況，以公告廠(場)區部分地號

方式管制。當高污染潛勢區(如儲槽區、製程區、廢水處理區、廢

棄物儲存區等)分布廣；運作行為不可考；或經評估廠區內存在掩

埋或棄置情形，得公告全廠區範圍所有地號(如圖二)。 

4. 加油站類型：當場址內土壤採樣點之採樣檢測結果達管制標準，

鑑於加油站內主要運作區域均屬高污染潛勢區(如油槽區、管線

區、泵島區、洗車污水處理設施區等)且配置上較為緊鄰，原則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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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加油站全站範圍所涵蓋地號為場址，惟如個案場址單筆地號

面積甚大，仍得視採樣點分布及現場實際情況，以公告加油站部

分地號方式管制 (如圖二)。 

 四、其他注意事項 

(一) 針對場址外辦理污染查證後之管制程序，原則依下列情況辦理： 

1. 當場址外土壤、地下水污染查證結果確認污染物濃度達管制標

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依土污法第十六條規定劃定公告場

址外管制區，並得於確認污染來源明確來自場址內；或污染行為

人或潛在污染責任人與場址同後，依土污法第十二條規定一併或

分階段公告場址外查證採樣點位所在地號為控制場址及辦理初步

評估。期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減輕污染危害或避免污染擴

大，應視場址實際狀況，依土污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

採取應變必要措施。 

   針對場址外之污染控制、調查及評估、整治等工作，如污染行為

人或潛在污染責任人不明或不遵行、擬訂污染控制計畫、土壤、

地下水污染調查及評估計畫、污染整治計畫時，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得通知污染土地關係人辦理。如污染土地關係人不辦理

者，針對控制場址，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依土污法第十三條

第二項規定視財務狀況及場址實際狀況，採適當措施改善；針對

整治場址，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依土污法十四條第三項調查

整治場址之土壤、地下水污染範圍及評估對環境之影響，並將調

查及評估結果，報請中央主管機關評定處理等級，並得依土污法

第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視財務狀況、整治技術可行性及場址實際

狀況，依前述調查評估結果及評定之處理等級，擬訂土壤、地下

水污染整治計畫，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據以實施。以上各級主

管機關因辦理前項工作支出費用，得依土污法第二十八條第三項

規定由土污基金支出。並得依土污法第四十三條規定，命污染行

為人或潛在污染責任人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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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場址外土壤污染查證結果確認污染物濃度達管制標準惟無法判

定污染來源，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視情況依土污法第七條第

五項規定命場所使用人、管理人或所有人採取應變必要措施，必

要時得準用第 1 點程序辦理。 

3. 當場址外地下水污染查證結果確認污染物濃度達管制標準，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依施行細則第八條研判污染來源是否明確，

屬污染來源不明確情形，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土污法第二

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公告劃定地下水受污染使用限制地區及限制事

項，及依土污法第十五條規定採取應變必要措施。前述場址經初

步評估後有嚴重危害國民健康及生活環境之虞時，依土污法第二

十七條第二項規定準用整治場址依土污法第十四條、第十五條、

第二十二條至第二十六條規定辦理。 

(二) 如污染行為人或潛在污染責任人所提陳述意見經審查及再次進場查

證後認為有理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依實際情形劃定公告場

址污染範圍及管制區。 

(三) 污染管制區範圍通常依污染範圍劃定，惟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

視情況(如控制、整治場址外民井有受污染之虞)，另劃定公告污染管

制區，並列明禁止行為。 

(四) 如公告場址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評估仍有擴大調查污染範圍必

要，得主動通知污染行為人或潛在污染責任人依土污法第十三條第

一項規定辦理後納入控制計畫內、或依土污法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

納入土壤、地下水污染調查及評估計畫及依土污法第二十二條第一

項規定納入整治計畫內，並由「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改善推動小

組」審查核定，俾作為後續污染控制、整治及驗證工作實施範圍之

依據。 

(五) 鑑於污染查證期間，採樣點所在地號係以套繪方式為之，因此各級

機關於公告場址前，得向地政機關申請會勘，辦理土地鑑界事宜，

以釐清達管制標準採樣點所在地號，並據此公告場址污染範圍及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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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區。 

(六) 如公告土壤污染控制場址後遇有分割地號情形，應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及「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改善推動小組」要求污染行為

人或潛在污染責任人針對所有分割後地號辦理調查，如經審查及環

保機關再次進場驗證後確認部分分割地號無污染之虞者，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應修正公告場址污染範圍及管制區，同時解除對該等

無污染之虞地號之管制。 

(七)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改善審查及監督

作業要點」規定辦理驗證時，應以控制、整治計畫所列場址公告列

管之污染範圍或管制區為原則。如涉及該等範圍或管制區外地號之

採樣檢測，得視為查證作業，針對查證新發現之土壤、地下水污染

物濃度超過管制標準情形，經研判污染物質之特性、污染範圍或情

況，能於短期內符合土污法第七條第七項情形者，得依第七條第六

項規定給予十二個月內執行完畢應變必要措施之期限；或第十二條

規定「另案新公告」為控制、整治場址。原場址公告列管範圍如經

驗證確認土壤、地下水污染物濃度低於管制標準者，仍得依土污法

第二十六條規定解除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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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各類型污染場址之公告列管範圍評估作業流程 
 


